
为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
稳健康发展，制定本措施：

一、激活住房消费需求

1、个人在丰县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给予所缴纳契税总额
100%补贴，享受购房补贴的购房合同备案时间自发文之日起至
2024年 5月31日。

2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，凭备案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约定的上
房时间，按房产所属施教区办理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（一年级、
七年级）学生入学。

3、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（含 2年）的住房对外销售的，免征增
值税。

4、对出售自有商品住房并在现商品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
重新购买商品住房的纳税人，对其出售现商品住房已缴纳的个人
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。其中，新购商品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商
品住房转让金额的，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；新购商品住房
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，按新购商品住房金额占现商品住房
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商品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。

二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

5、对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，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
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为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20个基点。

6、凡符合办理徐州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职工，均可申请
公积金和商业银行组合贷款，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可用于支付购
房首付款。

7、对于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，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
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20%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
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0%。

三、降低住房开发成本

8、开发企业可凭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
可证和施工许可证，提前进场开展土地勘察等施工前期工作。

9、商品房项目可按栋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，六层及以下
建设工程进度出地面须达到正负零，小高层、高层建设工程进度达
到总层数（含地面以下）六分之一以上（不低于地面二层封顶）。

10、对新出让土地上住宅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全装修、精装
修不作强制性要求。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我县原有文件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
按本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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